	‧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 助學金實施辦法‧

	　　壹、宗旨： 

	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國中、高中（職）及大專在學學生，不因家庭清寒或變故而失學，能在本會助學下完成教育，成為國家、社會有用之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	　　貳、名稱：

	本助學金名稱定為「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助學金實施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

	　　參、助學對象及助學金額：

	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國中、高中（職）及大專學校在學之家境清寒或突發變故學生，均可申請。 

　一、國中組(C組)：經評選後，每名發放助學金新台幣伍仟元整。 
　二、高中(職)組(B組)：
　　　經評選後，每名發放助學金新台幣陸仟元至捌仟元整。 
　三、大專組(A組)：
　　　經評選後，每名發放助學金新台幣玖仟元至壹萬貳仟元整。 

	　　肆、申請條件：

	一、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： 

　　(一)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(已蓋有最近一學期註冊章)
　　(二)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(最近三個月內)
　　(三)低收入戶、急難變故或重症而家境清寒之證明文件。
二、前述應檢具之證明文件，若有未齊全者，本會將視為無效件而以
　　退件處理。
　　
　　若申請人於收件截止前補齊文件，重新投件申請者，則仍視為有
　　效件處理。 

三、申請表上請寫明就讀學校組別(請參考第壹項之說明)，以免喪失權利。

四、本助學金之申請，限一戶一名及一單位(學校)不超過三名。

	　　伍、申請截止時間：

	上學期為每年十月底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
下學期為每年三月底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
	　　陸、頒發時間及頒發方式：

	A、頒發時間：上學期為每年十二月底，下學期為每年五月底。 

B、頒發方式：

　　(一)本助學金以受助學生名義開立劃線及禁止背書轉讓支票。 　
　　(二)本會得視受助學生情形，以公開場合或郵寄等方式發放本助學金。 

	　　柒、其他：

	一、請至下列各單位親取申請書或向本會函索 (請附貼足5元郵資回郵信封乙封) 

　　　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 
　　　敦化本館：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9號 
　　　北投分館：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18巷48號 
二、申請書表請以掛號逕寄：

　　105　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303巷14弄4號
　　　　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　助學金專案小組收 
三、洽詢電話：（02）2718-8389　助學金專案小組　

四、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屬高中(職)組，研究生及延修生不列入本專案助學對象


